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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826         证券简称：桑德环境           公告编号：2015—106 

 

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 2015 年 9 月 25 日以传真、

邮件方式向董事会全体成员发出了关于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通知，本次董事会议于

2015 年 9月 29 日以通讯会议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 7 名，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7 名。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文一波先生召集并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本次董事会的会议通知以书面方式通知公司监事会，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

次会议。会议经过认真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 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名称的议案》； 

鉴于公司控股股东变更事项，为体现公司整体经营及战略的融合与协同，公司董事会提议将

公司名称由“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启迪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以工商

行政管理机关核准为准）。公司董事会将在公司名称变更登记手续完成后，拟向深圳证券交易所

申请将公司证券简称由“桑德环境”变更为“启迪桑德”（证券简称变更以经监管机构核定为准）。 

本项议案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数 7 票。其中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项议案由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尚需提交公司 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

可实施。 

 

二、 审议通过了《公司章程修正案》； 

为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提升公司执行力，实现公司既定战略目标，依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等法律、法规和规章的有关规定，公

司拟对《公司章程》作修订及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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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议案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数 7 票。其中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项议案由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尚需提交公司 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

可实施。 

本项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以及刊载于深交所网站及巨

潮资讯网的《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公告编号：2015-108号）。 

 

三、 审议通过了《关于推选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按非独立董事提名人

数分别逐项表决）； 

根据公司董事会目前董事成员构成，为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公司董事会提名王书贵先生、曹

达先生、袁桅女士以及韩永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经过公司董事会对上述

非独立董事人候选人任职资格进行核查，认为上述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符合董事任职资格，同意将

上述非独立董事候选人提交公司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进行选举。本次推选的第八届非独

立董事候选人简历详见“附件一”。 

本次董事会关于选举第八届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表决结果： 

1、 选举王书贵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数 7

票，其中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2、 选举曹达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数 7 票，

其中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3、 选举袁桅女士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数 7 票，

其中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4、 选举韩永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数 7 票，

其中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项议案由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尚需提交公司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

可生效。根据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公司召开临时股东大

会对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选举将采取累积投票制对每位非独立董事候选人逐一投票表

决。 

 

四、 审议通过了《关于推选刘俊海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于 2015 年 9 月 25 日收到公司独立董事郭新平先生的辞职报告，郭新平先生连

续担任本公司独立董事时间已满六年，根据中国证监会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郭新平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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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向公司申请辞去公司独立董事职务，同时亦辞去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的职务，辞职后不再担

任公司任何职务。由于公司独立董事郭新平先生的辞职，公司独立董事人数未达到董事会总人数

的三分之一，因此郭新平先生的辞职应当在新任独立董事补选产生后生效，在此之前将继续履行

独立董事职责。公司董事会对郭新平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及董事会工作所做出的指导和贡献表

示衷心感谢。 

公司董事会提名推选刘俊海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成员，本次推选的非独立董事

候选人简历详见“附件二”，被提名人已书面同意接受公司董事会的提名，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以及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详见同日刊载于巨潮资讯网公告内容。 

本项议案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数 7 票。其中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项议案由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尚需提交公司 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

可实施。 

 

五、 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与<公司章程>修订相关事宜的议案》； 

1、公司于 2015 年 1月 18日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修订稿）首次授予第四个行权期及预留股票期权第三个行权期可行权相关事项

的议案>》以及《关于<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修订稿）首次授予第四个行权期及预留股票期权

第三个行权期选择自主行权方式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 2015年 2月 3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以及刊载于深交所网站及巨潮资讯网的相关公告）。 

根据《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情况，公司在股权激励可行权期行权期间，公司股本

总额将会发生变更，公司董事会决定依据公司注册资本变化情况将《公司章程》涉及相应条款进

行修订。 

2、按照《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特提请股东大会授

权董事会依据公司本次股权激励计划实施后的股份变动情况，对《公司章程》涉及注册资本相关

条款进行修订，同时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办理工商备案、注册资本变更登记等具体事宜。 

本项议案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数 7 票。其中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项议案由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需提交公司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六、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对外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桑德（天津）再生资源投资控股有

限公司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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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构建环保细分领域的业务实施平台，理顺相关业务股权结构，实现整体资源调配与业务集

中管理，提高经营管理效率，公司决定在天津东疆保税港区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该全资子公司

名称拟定为“桑德（天津）再生资源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其注册资本拟定为人民币 50,000 万元，

全部由公司出资认缴，占其注册资本的 100%。该公司的经营范围拟定为：项目投资、投资管理、

投资咨询、资产管理、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进出口业务

代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该公司具体企业名称及经

营范围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核准为准。 

公司董事会授权经营管理层代表本公司办理该公司的工商登记注册及前期相关事宜并签署

相关协议文本，公司将视该控股子公司设立进展及业务实施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本项议案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数 7 票。其中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七、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非关联自然人梁明先生共同对外投资设立福州桑德绿动环保

科技有限公司的议案》； 

    为加强再生资源回收业务发展，利用 APP 回收系统和物流等增值服务，打造可持续的“互

联网+回收”的新型商业模式和盈利模式，公司决定与非关联自然人梁明先生在福建省福州市共

同投资设立控股子公司，该控股子公司名称拟定为“福州桑德绿动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其注册

资本确定为人民币 100 万元，其中：公司出资人民币 70 万元，占其注册资本的 70%；梁明先生

出资人民币 30 万元，占其注册资本的 30%。该公司的经营范围拟定为：环卫一体化、固体废弃

物处理、再生资源利用、大气治理、水域修复、土壤修复、污水处理、地下水治理、节能环保等

环境保护领域的投资与建设（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该

公司具体企业名称及经营范围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核准为准。 

公司董事会授权经营管理层代表本公司办理该公司的工商登记注册及前期相关事宜并签署

相关协议文本，公司将视该公司设立进展及业务实施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本项议案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数 7 票。其中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关于第六至第七项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以及刊载于巨

潮资讯网的《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事项公告》（公告编号：2015-109 号）。 

 

八、 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召开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本次董事会的第一至五项议案需要提交公司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公司董事会

提请于 2015 年 10 月 20 日（星期二）14:00-17:00 在北京市采用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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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方式召开公司 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本项议案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数 7 票。其中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项议案具体事项详见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以及刊载于巨潮资讯网的《桑

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15-110 号）。 

特此公告。 

 

 

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Ｏ一五年九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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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桑德环境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王书贵先生：1975 年出生，清华大学管理学硕士，中国国籍。王书贵先生曾在道康营销传

播机构任董事，副总经理，香港百骏集团子公司任副总经理、投融资事业部副总经理、销售总监、

副总裁，乔波冰雪世界有限公司总经理，江苏启迪科技园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现任启迪控股股

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启迪科技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 

截止目前，王书贵先生与公司董事、监事以及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桑

德环境股票，未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王书贵先生

与桑德环境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存在关联关系，属于公司控股股东下属控股子公司的高级管理

人员，除本简历披露的任职情况之外，最近五年未在其他机构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

职务；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曹达先生：1971 年出生，工学学士和工商管理硕士，中国国籍。曹达先生 2010 年 9月至今

任启迪华创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投资总监，2011-2013 年任启迪华清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12

－2014 任启迪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13－2015 年任清控金信资本管理（北京）有限公

司董事长，2013 年 4 月至今任清控金信资本管理（北京）有限公司总经理，2015 年 7 月至今任

中文在线数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曹达先生担任的其他职务有：北京市中关村小

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监事,浦华环保有限公司董事,华夏龙晖(北京)汽车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监事,

北京沃捷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监事,北京盈创汇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北京清控金信

投资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北京清控金信融达投资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北京金信融达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执行董事。 

截止目前，曹达先生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桑德环

境股票，未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曹达先生与桑德

环境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存在关联关系，属于公司控股股东下属控股子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

除本简历披露的任职情况之外，最近五年未在其他机构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职务；

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袁桅女士：1970 年 6 月生，清华大学科技哲学硕士和环境工程学士，中国国籍。袁桅女士

1995 年至 2000 年就职于科技部办公厅调研室，2000 年至 2009 年先后担任上海联创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的投资经理，投资总监及合伙人。2009 年至 2010 年担任红点投资基金合伙人，201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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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任无锡江南仁和新能源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的管理合伙人。2014 年初加入启迪控股股

份有限公司，现任启迪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启迪金控投资有限公董事总经理。袁桅女士同

时担任的职务有：辽宁天舟通信有限公司、北京天舟通信有限公司、合肥威尔滤清器有限公司、

北京易信通联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云南斗月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康达新能源设备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东宝能投资(北京)有限公司监事，江苏国盛恒泰能

源发展有限公司监事。 

截止目前，袁桅女士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桑德环

境股票，未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袁桅女士与桑德

环境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存在关联关系，属于公司控股股东下属控股子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

除本简历披露的任职情况之外，最近五年未在其他机构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职务；

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韩永先生：1975 年出生，清华大学管理学硕士和工学学士，中国国籍。2000-2001 年任职于

中国农业银行总行财务会计部，从事固定资产管理工作；2001-2007 年任中信建投证券研究所高

级分析师，负责环保和煤炭行业研究；2007-2010 年任中金公司研究部副总裁，负责煤炭行业研

究；2010-2015 年任高华证券研究部执行董事，负责环保和煤炭行业研究；2015 年至今担任启迪

科技服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负责环保产业投资业务。 

截止目前，韩永先生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桑德环

境股票，未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韩永先生与桑德

环境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存在关联关系，属于公司控股股东下属控股子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

除本简历披露的任职情况之外，最近五年未在其他机构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职务；

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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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桑德环境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刘俊海先生：1969 年出生，博士研究生、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国籍。2006 年至 2012

年任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2008 年至 2015 年任中国消费者协会副会长、2013 年至

2015 年任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规划委副主任研究员、2014 年 3 月至 2014 年 11 月任中国源

畅光电能源控股有限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2012 年至今任中国外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非执行董

事、2015 年至今任北京数码大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博士后工作站导师，中国人民大学商法研究所所长，中国人民大学法律顾问。刘俊

海先生担任的其他社会职务有：中国行为法学会公司治理研究会副会长、澳大利亚蒙纳什大学

（Monash University）客座教授、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华全国总

工会法律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国青年企业家协会指导委员会委员。 

截止目前，刘俊海先生与公司董事、监事以及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桑

德环境股票，未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刘俊海先生

与桑德环境、桑德环境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均不存在关联关系，除本简历披露的任职情况之外，

最近五年未在其他机构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职务；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

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